
三门峡市司法局
关于“规范行政诉讼中行政负责人出庭制度、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政协提案的回复

尊敬的阴高松、刘咏梅、郭胜利委员：
    你们提出的关于“规范行政诉讼中行政负责人出庭制度、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提案已收悉，我局高度重视，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政府办公室进行专题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我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基本情况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对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及时发现并纠正行政执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增强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市始终将行政应诉工作摆在突出位置，积极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府院联动，加大监督力度，有效提升了负责人出庭率和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水平。
（一）严格落实国家及省级规定。我市坚决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6〕54号）关于“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要带头履行行政应诉职责，积极出庭应诉”的要求，以及《河南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豫政办〔2021〕53号）的各项部署，将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作为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的关键指标。
（二）健全完善市级工作制度体系。为细化落实上级要求，我市先后制定出台了《三门峡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规定》（三政办〔2015〕50号）、《关于加强行政复议应诉工作提升依法行政能力的意见》（三政办〔2020〕5号）等文件。这些制度明确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具体情形，规范了出庭应诉的工作流程，并对负责人庭前准备、庭审表现及庭后反馈等环节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要求。
（三）强化督导考核。我市将行政机关履行诉讼义务情况、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等核心指标，纳入各级政府及部门法治政府建设考核评价体系，并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督察工作的重点内容。建立定期通报机制，对各县级人民政府和市政府各组成部门的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并通报。严格责任追究，对应出庭不出庭、以及“出庭不出声”、消极应付等情形，视情节轻重采取批评教育、责令整改、约谈提醒等措施；对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影响的，依规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确保制度执行不打折扣。
（四）加强培训指导。 为提升负责人出庭应诉能力，我市于2024年8月组织举办了“行政审判、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工作同堂培训”。培训中专门设置“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实务”模块，系统讲解出庭应诉的法律依据、程序要求、庭审技巧、争议化解策略等，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剖析演练，培训有效提升了我市各级行政机关负责人及应诉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
（五）深化府院联动协同机制。建立常态化的府院联动工作推进协调会制度，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成效、存在问题及改进方向被列为固定议题进行重点汇报和深入研讨。市中级人民法院定期通报行政诉讼案件审理情况、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及典型案例，为行政机关改进工作提供精准指引。双方就共同推动行政争议源头预防、实质化解达成多项共识，形成工作合力。
二、下一步提升出庭应诉实效的具体举措
针对提案中指出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虚化、应诉能力不足、争议化解乏力、监督机制有待强化等问题，我局会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政府办公室进行了认真研究，并于2025年4月28日召开“2025年市府院联动工作协调会”专题部署，会议明确，必须牢牢抓住“出庭出声、出声有效，以负责人实质性履职推动争议实质性化解”这一核心关键。为切实提升我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实效性，下一步将重点推进以下工作：
（一）严格执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工作制度。坚持“应出尽出”原则，研究细化并适度扩大负责人必须出庭的案件范围，确保在更多案件中群众能“见到官”。要求出庭负责人必须是对案件情况有深入了解、具备相应决策权限的领导干部，全面研判案情，主动回应原告诉求，积极化解矛盾，坚决杜绝“出庭不出声”、“走过场”现象。定期汇总分析评价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表现，作为考核和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倒逼负责人提升应诉责任感和实效性。
（二）持续提升应诉专业化水平。联合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常态化专题培训，常态化组织行政机关负责人、法制机构人员、执法骨干等到法院观摩典型行政诉讼案件庭审，提高各级行政机关答辩举证、出庭应诉、履行法院生效裁判等工作水平。
（三）强化考核监督与结果运用。在法治政府考核体系中，提高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指标权重。对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出庭应诉的负责人及其所在单位，扣减依法行政考核得分。对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中出现的未出庭、出庭未发言、有能力化解而未积极作为等违法失职行为，综合运用通报批评、约谈主要负责人、发出督查整改通知书、建议组织处理或纪律处分、移送纪检监察机关等多种监督问责手段，形成有力震慑。
我市将以落实本提案为契机，持续深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着力解决“出庭不出声”、“应诉不应战”等问题，切实发挥负责人出庭在查明事实、化解矛盾、提升依法行政水平中的关键作用，努力推动行政争议得到实质性化解，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和满意度。
衷心感谢贵委对我市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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